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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

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

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

（信§1）。

• 委託人

係指將其財產委由受託人為管理、處分之有處

分財產權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，故如禁治產人

或破產人（就應屬破產財團之財產）均不得為

委託人，即未經結婚之未成年人原則上亦不得

為委託人（例外請參見民法第77條至第79條、

第84條、第85條、第1186條等規定）。

信託法律關係之架構（一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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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財產權

係指可依金錢計算價值之權利，如物權、債權

曁漁業權等準物權，以及著作權、專利權等智

慧（無體）財產權等是。

• 受託人

係指依信託行為就信託財產為管理、處分之具

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，故禁

治產人及破產人自不得為受託人。未成年人已

結婚者，雖依法有行為能力，惟基於受託人職

責之特殊性，信託法第21條仍規定其不得為

受託人。（受託人為信託目的能否妥善實現之

關鍵人物，就其權利義務應有詳盡之規定，故

信託法對之設有專章規定。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信託法律關係之架構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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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信託目的與信託本旨

係指委託人意欲實現之信託目的及信託制度本

來之意旨。

• 受益人

係指依信託關係而有權享受信託利益之人，因

此以具有權利能力為已足，受益人為委託人自

己者，稱為自益信託，受益人為第三人者，稱

為他益信託。又受益人不以信託行為成立時存

在或特定為必要，但須可得確定。

• 特定目的

係指委託人自己、受託人或第三人以外而可得

確定，且為可能、適法之目的，如以醫學研究、

傳染病之消滅、自然景觀之存續或照顧動物為

目的。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
信託法律關係之架構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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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信託財產

係指委託人移轉或設定財產權與受託人，而與

受託人自有財產分離，由受託人依信託本旨而

為管理或處分之財產（包含管理所生之財產）。

• 信託監察人

係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而設，自宜准其獨立於

委託人、受託人或受益人之外，得以自己名義，

為受益人為有關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；

受益人亦得請求信託監察人為之。在受益人不

特定（如公益信託應設置信託監察人），尚未

存在（如胎兒）、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而有必

要時（如集團信託）或無受益人（如目的信託）

時，宜選任信託監察人，以代受益人或為達成

信託目的而行使其權利。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
信託法律關係之架構（四）

04



01信託法概說

• 信託目的之確定

信託設立時，其目的須確定。亦即委託人於設

立信託時，除設立信託之意思外，其欲以信託

達成具體實現之目的亦須確定。

• 信託財產之確定

信託設立時，其信託財產須確定。亦即委託人

於設立信託時，須將一定之財產移轉於受託人，

使其為管理或處分以達到信託之目的。

• 受益人之確定

信託設立時，其受益人須確定或可得確定。亦

即委託人在設立信託時，受益人須確定或是可

得確定，作為信託利益歸屬之對象。

三大確定性原則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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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信託行為，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無效：

一、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。

二、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。

三、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。

四、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

權之受益人者。（信§5）。

• 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（例如債權人

以律師為受託人，使出面興訟是）；

• 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

受益人者（例如以不得取得土地法第19條所

定土地之外國人為受益人是）

• 上揭行為或與信託制度之立意相違背，或為遂

脫法之目的，故均禁止之。

無效信託行為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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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。

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、處分、滅失、毀損

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，仍屬信託財產。

（信§9）

• 受託人死亡時，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。（信

§10）

• 受託人破產時，信託財產不屬於其破產財團。

（信§11）

• 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該信託財產之債

務不得互相抵銷。（信§13）

• 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時，受託人雖取

得該權利標的之財產權，其權利亦不因混同而

消滅。（信§14）

信託財產之獨立性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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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。但基於信託前存在

於該財產之權利、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

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違反前項

規定者，委託人、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

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

之訴。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、第3項之規

定，於前項情形，準用之。（信§12）

• 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（例

如抵押權）；

• 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（例如修繕信託財

產之修繕費債權）；

•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

權利（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）。

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禁止與例外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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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受益人因信託之成立而享有信託利益。但信託

行為另有訂定者，從其所定。受益人得拋棄其

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。（信§17）

• 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，委託人除信託行

為另有保留外，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

或終止其信託，亦不得處分受益人之權利。但

經受益人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（信§3）

• 自益信託－委託人為受益人。

• 他益信託－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。

• 共益（混和）信託－委託人為受益人之一。

• 受託人雖得為共同受益人，但不得為單獨受

益人。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，享有信託利

益。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，不在此限。

（信§34）

受益人權利之保障（一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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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，委託人或其繼

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。前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

於不利於受託人之時期終止信託者，應負損害

賠償責任。但有不得已之事由者，不在此限。

（信§63）

• 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，除信託行為

另有訂定外，委託人及受益人得隨時共同終止

信託。委託人及受益人於不利受託人之時期終

止信託者，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但有不得

已之事由者，不在此限。（信§64）

• 信託關係消滅時，信託財產之歸屬，除信託行

為另有訂定外，依左列順序定之：

一、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。

二、委託人或其繼承人。（信§65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
受益人權利之保障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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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信託法概說

• 信託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以契約或遺囑為

之。（信§2）

• 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，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

委託人及受託人，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。前

項信託對公眾宣言前，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許可。第一項信託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，依該

法人之決議及宣言內容定之。（信§71）

信託成立之方式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信託監察人

信託財產

信託本旨

信託目的

管理處分

移轉或設定
財產權

自動取得
受益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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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本規則所稱土地權利信託登記 (以下簡稱信託

登記) ，係指土地權利依信託法辦理信託而為

變更之登記。（土登§124）

• 信託以契約為之者，信託登記應由委託人與受

託人會同申請之。（土登§125）

• 信託以遺囑為之者，信託登記應由繼承人辦理

繼承登記後，會同受託人申請之；如遺囑另指

定遺囑執行人時，應於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

登記後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。前

項情形，於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時，仍

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，由遺產管理人會

同受託人申請之。（土登§126）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一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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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遺囑信託之受託人同時為遺囑執行人者，應得

於辦畢遺囑執行人及繼承登記後，由遺囑執行

人兼受託人單獨申請信託登記。【內政部96

年1 月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723502 號函】

• 不論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部分共有人，不得

依土地法第34條之1 規定為信託行為及申辦不

動產信託登記。（土地法第34 條之1 執行要

點第3點）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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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按信託，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，乃

委託人、受託人與受益人間所存在之一種以財

產權為中心之法律關係，受託人既基於信賴關

係管理他人之財產，自須依信託行為所定意旨，

積極實現信託之目的。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管

理或處分信託財產，並須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

處理信託事務，故消極信託並非我國信託法所

認定之信託。已為信託登記之土地及建物，受

託人將部分土地再信託登記，登記機關不得受

理再信託登記。【內政部88年7月12日台內地

字第8807892號函、90年11月30日台內中地

字第9018612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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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受託人未被賦予裁量權，無須為判斷，僅須依

信託條款之訂定或依他人之指示管理或處分信

託財產之信託，稱為事務信託或稱指示信託，

事務信託或指示信託之受託人對信託財產仍具

有管理權，與委託人未將信託財產之管理或處

分權授予受託人，或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完全

不負管理或處分義務之消極信託並不相同，從

而信託契約條款既已約定受託人於經受益人或

委託人同意後，得對於信託財產為出租、出售

或設定負擔者，似屬事務委託（指示委託）類

型，仍得成立信託關係。【內政部92 年10 月

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17005號函、法

務部 92 年 10 月 6 日法律字第 0920038921

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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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鑑於信託為一種以財產權為中心之法律關係，

其成立必委託人將其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

予受託人，故若委託人欲信託之財產為受託人

依法不能取得之財產權，自無由成立信託。

【法務部 87年1月21日法律字第049629號函】

• 信託有2個以上目的，其中部分目的無效而其

他目的有效之情形，如該有效目的部分與無效

目的並非不能分離，則為該有效目的部分，信

託仍然成立；但雖得以分離，如僅執行有效目

的部分顯然違反委託人設立信託意旨時，則該

信託屬全部無效。【內政部92年4月25日內授

中辦地字第0920005771號函、法務部92年4

月11日法律字第0920011607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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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目的如係為擔保受託人之出資及為避免契

稅而設，而非為使受託人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，

自無從成立信託。【法務部92年9月25日法律

字第0920037183號】

• 遺囑信託，指遺囑人以遺囑，將其財產之全部

或一部為受益人利益或特定目的設立之信託稱

遺囑信託，遺囑信託屬單獨行為。因此，遺囑

人生前與他人訂立契約，以其死亡為條件或始

期而設立之信託，非屬遺囑信託；而在遺囑人

死亡之後，繼承人或遺囑執行人依遺囑，與受

託人簽訂契約設立之信託，亦非遺囑信託。

【內政部89年5月3日台內中地字8908199號

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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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有關委託人申辦信託登記並附自書遺囑，倘信

託契約條款內容並無不明確或不符合信託要件，

毋需審認遺囑內容，自得准予受理登記。日後

因委託人死亡而辦理信託歸屬受益人變更登記

時，再審查該遺囑是否符合民法規定再據以辦

理登記，如不符合民法要件，依信託法第 65

條規定，以全體繼承人為財產歸屬人。【內政

部99年9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410

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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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寺廟（委託人）與該寺廟之管理主任委員（受

託人）成立信託關係後，受託人以信託財產購

置耕地，契約約定以寺廟為受益人，此信託行

為已違反信託法第5條第4款之規定，登記機

關不予受理。【內政部94年3月14日內授中辦

地字第0940043017號函、法務部94年1月27

日法律字第0930050229號】

• 被繼承人於死亡前已向稽徵機關辦理土地、房

屋信託贈與申報，惟至死亡時尚未辦竣移轉登

記，因該信託關係仍未成立，無從對委託人之

繼承人產生履行移轉登記之義務。【法務部

92年10月8日法律字第0920038195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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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，因信託行為成立而

為受託人，依其章程或登記之營業項目所為之

信託，除信託法第21條規定不得為受託人或

公益信託者外，由當事人附具切結書聲明非屬

營業信託且無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「經營不

特定多數人之信託」者，地政機關得受理其信

託登記之申請。【內政部90年3月5日台內中

地字第9002764號函】

• 信託財產利益與受託人利益無衝突時，如受託

人於登記申請書內切結「所受託之信託財產利

益與受託人利益確無衝突」，則同一不動產標

的之抵押權人得擔任信託行為之受託人。【內

政 部 94 年 10 月 2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

0940053723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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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已辦妥信託登記之同一不動產標的受託人，如

無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情形之一者，

不得同時以擔保物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

抵押權設定登記。【內政部96年10月12日內

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函】

• 信託契約書所載，受託人享有信託財產之孳息

以外信託利益之權利(本金受益人)，即受託人

享有之信託利益幾乎等於信託財產，與信託法

第34條及第1條規定之意旨不符。【法務部94

年9月29日法律字第0940034383號函】

• 原住民保留地申辦信託登記，其受託人應具原

住民身分。【內政部90年9月28日台內中地字

第9083448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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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法第34條規定「受託人不得以任何名義

享有信託利益，但與他人為共同受益人時，不

在此限」，此「他人」包括委託人以自己為受

益人在內。【內政部91年12月19日台內中地

字第0910020089號函】

• 同一信託之受益人有數人時，分別依信託行為

所定比例或期間，享受其信託利益；信託行為

中未訂定比例或期間者，依民法第831條規定，

準用民法第817條第2項規定，各共有人之應

有部分不明者，推定其為均等，故信託行為未

訂比例或期間之數受益人，應按人數平均享受

其信託利益。【內政部100年2月11日內授中

辦地字第1000040560號函、法務部100年1

月31日法律字第0999039141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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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農舍與其坐落用地併同辦理移轉時，其承受人

資格應符合無自用農舍條件，故信託財產之受

託人應無自用農舍，以符農業發展條例立法精

神。【內政部98年10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80050813號函】

• 私法人於農業發展條例修正前取得之土地，經

補註用地別變更為耕地申辦自益信託登記，並

約定受益人為委託人，應受農業發展條例第

33 條規定私法人不得承受耕地之限制。【內

政 部 97 年 6 月 1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

0970046277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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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已辦竣信託登記之不動產，受託人於信託期間，

依信託本旨出賣信託財產，非屬信託法第62

條所規定之信託關係消滅情事，係屬民法所稱

之買賣，其登記原因為「買賣」，土地建物所

有權部「其他登記事項欄」中註記之「詳信託

專簿」字樣應併予塗銷，惟仍應將該異動年月

日及內容於信託專簿中註明並影印登記案件存

於專簿公示。【內政部 90年11月13日台內中

地字第9017370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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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之委託人為不同之自然人，其所信託之財

產雖為同一地號土地，惟係各以其所有權之應

有部分信託並分別與受託人訂定信託契約，各

自移轉其財產權，自可依其所訂信託契約書分

別申請信託移轉登記，故登記機關應以分開登

記次序並分別發給所有權狀方式辦理。【內政

部92年10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4443

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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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屬信託財產者，於信託

契約消滅事由未發生前，受託人得在未違反信

託本旨原則下申請發給抵價地及配合選配抵價

地，並為抵價地登記名義人。囑託登記機關辦

理所有權囑託登記時，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

130條至第132條規定辦理登記。【內政部

102年4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50535號

函】

• 農業發展條例89年修法後取得之農地興建農

舍申請信託登記時，仍應受該條例第18條第2

項規定滿5年始得移轉之限制。【內政部103

年8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6743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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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委託人與受託人間訂立之信託契約所載內容，

倘係為貫徹信託本旨或為達信託目的所必要，

而又未違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，委託人、受

託人均應受其拘束，從而，登記機關於受理信

託登記時自應依信託條款欄所載之其他約定條

款予以審查，受託人處分或設定他項權利時，

依信託法第22條規定，應依信託本旨始得為

之。【內政部94年4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40043716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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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登記條款約定受益人為委託人，信託關係

消滅時，信託財產之歸屬人不得為受託人之一。

申辦土地權利信託登記，倘委託人與受託人間

所約定之主要信託條款，因受限於公定信託契

約書中「信託條款」欄之篇幅而無法盡載，尚

須另附信託契約書(私契)方能貫徹信託本旨或

達信託目的者，登記機關於受理登記時，應依

另附之信託契約書所約定之事項條款予以審查。

【內政部 94年 10月 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400528950號函、法務部94年9月29日法

律字第0940034383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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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登記機關已辦理自益信託之土地，受託人不可

將土地贈與他人。【內政部92年9月9日內授

中辦地字第0920014033號函、法務部92年8

月20日法律字第0920031754號函】

• 受託人依信託法第9條第2項取得信託財產後，

復檢附委託人（受益人）同意書將土地贈與他

人，受託人贈與未能取得任何對價，難解為受

益人之利益。【內政部94年2月21日內授中辦

地字第0940041817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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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受託人將送出基地所有權贈與登記為公有後，

主管機關即許可其容積移轉於同為信託財產之

接受基地，所移轉之容積仍屬信託財產，受託

人為土地容積移轉需要申辦贈與（捐贈）所有

權移轉登記予公有之捐贈行為係為受益人之利

益所為之處分，登記機關應可受理登記。【改

制前臺北縣政府地政局96年7月5日土地登記

法令研商小組會議決議參照】

• 受託人將部分信託財產贈與部分(他益)受益人

之行為，倘已繳清贈與稅後，委託人會同受託

人申辦信託內容變更及贈與登記，登記機關自

應受理。【內政部94年7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

第0940048354號函、法務部94年6月27日法

律字第0940018877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十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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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受託人縱有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權限，惟其

處分（如拋棄信託財產所有權）倘非為受益人

之利益或特定目的為之，亦不符信託本旨，本

件拋棄信託財產攸關受益人權益甚鉅，縱其所

拋棄者僅為信託財產之一部份，亦須於原信託

契約中明確載明其得拋棄之地號面積等，俾得

知悉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是否屬其權益範圍。

【內政部 92年 4月 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20005771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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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受託人就受託之信託財產與其自有財產與他共

有人共同申辦共有物分割登記，無違民法第

106條禁止雙方代理之規定，惟信託財產因辦

理共有物分割致信託標的變更，自應於取得後

之信託標的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0條規定，

於所有權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信託財產及委託

人身分資料，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。【內政部

92年2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0866號

函】

• 市有非公用土地依信託法規定信託登記地上權

與受託人，縱設定他項權利之原因登記為「信

託」，仍無礙該信託登記屬地上權登記之本質，

仍應依土地法第25條規定辦理。【內政部92

年2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2187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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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土地信託期間，如未違反信託目的，受託人得

出售信託財產予信託關係消滅時之歸屬權利人，

但該處分行為所得之價金仍為信託財產。【內

政 部 97 年 3 月 1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

0970042371號函、法務部97年2月27日法律

決字第0970006758號函】

• 己辦竣自益信託之不動產，受託人於信託財產

上設定抵押權，擔保受託人或委託人以外第三

人之債務，登記機關受理登記時，宜確實審查

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。【內政部

104年3月9日台內地字第1040403467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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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不動產在信託法公佈實施前以「買賣」為登記

原因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事後不得以「信託

返還」為登記原因辦理移轉登記。【內政部

87年2月7日台內地字第8702434號函】

• 不論係自益信託或他益信託，受託人應承繼信

託成立時已存在於信託財產上之權利瑕疵，不

得主張其為善意第三人並受不動產登記公信原

則之保障。【內政部103年7月21日台內地字

第1030208354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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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契約之受益人對受託人之信託利益給付請

求權，如無強制執行法等，亦無其他不得讓與、

扣押之法律規定，尚非不得為強制執行之標的。

至第三人（受託人）得否移轉信託物之所有權，

應視執行命令有無禁止第三人處分信託物而定。

【內政部100年4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00724381號函】

• 依信託法第 1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受益人對

受託人之信託利益給付請求權，執行法院假扣

押受益人對受託人之信託利益給付請求權後，

應視執行命令有無禁止受託人處分信託物以決

定得否移轉信託物之所有權。【內政部100年

4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381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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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有關土地登記名義人將其已辦竣預告登記之土

地申辦信託登記，仍應先辦理塗銷預告登記再

辦理信託登記【內政部107年9月11日台內地

字第1070064039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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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登記，除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

部登載外，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信託財產、

委託人姓名或名稱，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。前

項其他登記事項欄記載事項，於辦理受託人變

更登記時，登記機關應予轉載。（土登§130）

• 信託登記完畢，發給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或他

項權利證明書時，應於書狀記明信託財產，信

託內容詳信託專簿。（土登§131）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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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辦理信託登記後，應就其

信託契約或遺囑複印裝訂成信託專簿，提供閱

覽或申請複印，其提供資料內容及申請人資格、

閱覽費或複印工本費之收取，準用第二十四條

之一及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。信託專簿，

應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登記之日起保存

十五年。（土登§132）

• 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，非經信託

登記，不得對抗第三人。（信§4Ⅰ）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二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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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財產因受託人變更，應由新受託人會同委

託人申請受託人變更登記。前項登記，委託人

未能或無須會同申請時，得由新受託人提出足

資證明文件單獨申請之。未能提出權利書狀時，

準用前條第二項規定。（土登§129）

• 信託登記，除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

部登載外，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信託財產、

委託人姓名或名稱，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。前

項其他登記事項欄記載事項，於辦理受託人變

更登記時，登記機關應予轉載。（土登§130）

受託人變更登記（一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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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受託人死亡時，信託關係原則上並未消滅，信

託財產亦非受託人之遺產，現行信託法對於受

託人死亡之處理機制不致影響強制執行程序之

進行【內政部107年11月26日台內地字第

1070453003號函】

受託人變更登記（二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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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內容有變更，而不涉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

者，委託人應會同受託人檢附變更後之信託內

容變更文件，以登記申請書向登記機關提出申

請。登記機關於受理前項申請後，應依信託內

容變更文件，將收件號、異動內容及異動年月

日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，並將登

記申請書件複印併入信託專簿。（土登§133）

• 申請人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或金融資產證券化

條例規定申請為投資信託依規定辦理信託登記

後，於信託關係消滅、信託內容變更時，不適

用第一百二十八條、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。

（土登§133-1Ⅲ）

信託內容變更登記（一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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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自益信託之委託人(即受益人)於信託關係存續

中死亡，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信託財產之歸屬

人外，經委託人之繼承人與受託人合意消滅信

託關係者，應由其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，

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128

條、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更登記及塗

銷信託登記(即塗銷信託至委託人之繼承人所

有)；又為達簡政便民，亦得檢附信託內容變

更相關文件簡併以1件塗銷信託登記辦理。

【 內 政 部 104 年 5 月 14 日 台 內 地 字 第

1040416576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信託內容變更登記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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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關係存續中，受託人兼具抵押權人地位，

將擔保債權金額增加，就其權利價值增加部分，

本質上為抵押權之再取得，因有利益衝突之情

事，受託人應有信託法第35條第1項之適用。

但如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之除外情形之一

者，得由抵押權人(即受託人)單獨申請抵押權

內容變更登記，並得於登記清冊備註欄表明申

請變更之內容。需經受益人同意者，仍應依土

地登記規則第44條規定，檢附其同意書或在

登記申請書內記明同意之事由；如受益人會同

申辦登記者，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及第

41條規定辦理。【內政部99年7月8日內授中

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信託內容變更登記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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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依遺產分割協議書分配結果辦理，信託財產之

受益人、受託人與信託財產之歸屬權利人即成

為同一人，且無其他共同受益人，顯已違反信

託法第34條規定，不予受理信託內容變更登

記。【內政部99年1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90040130號函】

• 祭祀公業交付信託，嗣後將祭祀公業登記為祭

祀公業法人而更名時，因尚不涉及土地權利變

更，得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第1項規定

辦理信託內容變更。【內政部101年11月16

日內授中民字第1015730896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信託內容變更登記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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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財產依第一百二十五條辦理信託登記後，

於信託關係消滅時，應由信託法第六十五條規

定之權利人會同受託人申請塗銷信託或信託歸

屬登記。前項登記，受託人未能會同申請時，

得由權利人提出足資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

單獨申請之。未能提出權利書狀時，得檢附切

結書或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未能提出之事由，

原權利書狀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。（土登

§128）

• 申請人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或金融資產證券化

條例規定申請為投資信託依規定辦理信託登記

後，於信託關係消滅、信託內容變更時，不適

用第一百二十八條、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。

（土登§133-1Ⅲ）

信託歸屬登記（一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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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登記條款約定受益人為委託人，信託關係

消滅時，信託財產之歸屬人不得為受託人之一。

【內政部 94年 10月 6日內授中辦地字

09400528950號函、法務部94年9月29日法

律字第0940034383號函】

• 委託人如於信託行為中定有受益人及受託人得

共同終止信託者，自應從其訂定，縱該項約定

未經信託登記者，僅係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，

於信託關係人之間仍屬有效【內政部106年3

月31日台內地字第1060411165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信託歸屬登記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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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財產依第一百二十五條辦理信託登記後，

於信託關係消滅時，應由信託法第六十五條規

定之權利人會同受託人申請塗銷信託或信託歸

屬登記。前項登記，受託人未能會同申請時，

得由權利人提出足資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

單獨申請之。未能提出權利書狀時，得檢附切

結書或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未能提出之事由，

原權利書狀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。（土登

§128）

• 申請人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或金融資產證券化

條例規定申請為投資信託依規定辦理信託登記

後，於信託關係消滅、信託內容變更時，不適

用第一百二十八條、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。

（土登§133-1Ⅲ）

塗銷信託登記（一）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47



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關於已辦理信託登記之土地，委託人及受託人

會同申請塗銷信託，其檢附證明信託關係消滅

之文件（塗銷信託同意書），自應由委託人會

同受託人立書後始得受理登記。【內政部91

年4月1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05403號函】

• 土地權利信託契約書之信託條款記載，信託關

係消滅時，信託財產之歸屬權利人為受託人，

雖違反信託法之規定，地政機關對於已受理之

信託登記尚不得辦理塗銷登記。【內政部91

年12月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8867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塗銷信託登記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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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自益信託之委託人除信託契約另有約定外，得

檢附其通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證信函單

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。【內政部95年12月7日

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54524號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塗銷信託登記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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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信託契約有特別約定，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

意，不得終止契約者，自益信託之委託人即不

得片面終止信託契約，單獨申請塗銷信託。

【內政部 96年 7月 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60047989號函】

• 信託財產未終止信託關係前，名義上仍屬受託

人財產，遺囑執行人尚無管理權限，自無從以

其名義終止信託並申辦塗銷信託登記。【內政

部99年8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0990048823號

函】
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塗銷信託登記（三）

50



02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概說

• 自益信託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，信託

利益由繼承人概括繼承，其協議分割結果得辦

理受益人變更登記，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

條規定，嗣後關係終止，即可由分割協議取得

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之，並按同規則第

128條規定辦理，又變更與塗銷併同辦理，為

達簡政便民，檢附信託內容變更相關文件簡併

以1件塗銷信託登記辦理【內政部108年11月

6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】
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

交易相對人

信託財產

1

2

3

4

5

塗銷信託登記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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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若干實務爭議探討（一）

※按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
特定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，信託法第一條定有明文。由該條文義觀之，委託人未將
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前，受託人無法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，管理或處
分信託財產，故財產權之移轉為信託之特別成立要件。又信託法第二章對信託財產設有專章規定，
亦突顯信託財產之獨立性，期使受託人受有超過信託目的之權利移轉或處分後，在信託目的之範
圍內行使受移轉之權利或處分。如謂信託人未為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前，受託人得據以請求
為財產權之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即與信託之意旨相違。
我國信託制度係以「信託財產」為中心之法律關係，即信託人未將「信託財產」移轉財產權或為
其他處分予受託人前，信託人、受託人、受益人三方面之關係無由形成，各當事人間不具任何權
利、義務關係，信託目的無法達成，自難將信託關係有關當事人合意之債權行為與信託財產移轉
之物權行為予以割裂，而以信託當事人合意之債權行為做為信託財產移轉之依據。信託關係之成
立，除當事人間須有信託之合意外，尚須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予受託人後，當事人
間之信託契約始成立。

信託契約與信託關係之要物性【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00號民事判決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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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若干實務爭議探討（一）

至於遺囑信託為單方行為，與契約信託為雙方行為成立方式不同。
另信託法第四條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，非經信託登記，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，乃
信託成立後，信託財產具有獨立性，為保護交易安全之公示制度，非得據此即認信託關係之成立
不以登記為特別要件。
而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，應如何登記，並未限制，只須移轉登記即可。信託法第四
條所稱登記係指「信託登記」而言，如不登記為「信託」，而係信託以外之財產移轉登記，例如：
買賣或贈與，則內部關係縱為信託，亦不得主張信託關係對抗第三人，故信託法第四條與信託成
立要件無關。

1.本案信託關係中之信託行為指的是什麼？信託關係之成立是單數行為還是複數行為？
2.本案信託契約係指私契還公契？公契有分諾成契約或要物契約嗎？
3.土地權利信託登記完畢前，委託人之繼承人可否撤回登記之申請？
4.本號裁判的影響？

信託契約與信託關係之要物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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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若干實務爭議探討（二）

※於按信託法第2條規定：「信託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。」第4條第1項規定：
「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，非經信託登記，不得對抗第三人。」及本部89年8月29日
法律字第023878號函：「……『信託登記制度』之設，除為保護信託財產外，旨在使信託主要條
款公示周知，俾與之交易之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於閱覽時，即知信託當事人、信託目的、受託人
權限及信託消滅事由等，而免遭受不測損害（此並無礙於契約自由之原則）…地政機關在受理土
地信託登記時，似應審查其信託條款欄所載內容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託登記要件，俾免有藉信
託而為脫法之行為者……」準此，信託關係以信託契約之訂立而發生，信託契約如有爭議，固應由
當事由循司法途徑解決，惟設立信託登記制度目的在於公示信託主要內容，以保護交易安全，地
政機關對信託案件之處理，仍宜審查信託主要條款欄所載內容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託要件，以
達設立信託登記制度之目的。至宜否由當事人自行於登記申請記明「本案信託確符信託法相關法
令規定辦理」，事涉登記實務，宜請貴部參酌上開說明，本於職權審認之。【法務部96年01月02
日法律字第0950045474號】

1.不動產信託登記之公示二重性意涵為何？
2.信託公示內容為何？土地登記簿與信託專簿之關係？
3.公契與私契的關係？

登載於信託專簿上之信託契約內容應否審查？（審查之方式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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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若干實務爭議探討（三）

• 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整筆出賣持分

全部，惟會同辦理共有人之一係信託財產之受

託人甲（委託人為Ｅ），同時亦為該買賣案件

之買受人，代理人依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

款規定：「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，

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，或於該信託財

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：一、經受益人書面同意，

並依市價取得者。……」，由自益信託財產委

託人出具同意書同意移轉共有持分予甲。

• 此種情形，有無民法第106禁止自己或雙方代

理規定之適用，而不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多

數決規定移轉予甲？抑或本案已符合信託法第

35條規定，得將全部共有土地移轉予甲？

共有土地部分應有部分信託時之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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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同意處分之共有人人數及應有部分之比例】
共有人為甲（受託人；委託人及受益人為E）、A、B、C、
D各持分1/5
A、B、甲，同意處分共有土地
C、D不同意處分

委託人（ 同為受益人） 受託人（信託財產 ）

A

B

C

D

E 甲

本 人（ 自有財產）

1/5

1/5

1/5

1/5

1/5

1/5

多數決處分
可否？

同意人數＞1/2
同意比例＞1/2



03若干實務爭議探討（四）

• A將土地設定普通抵押權給B跟C（債權範圍各

1/2）後，再將土地信託給B，現在C要將自己

的抵押權讓與給B，B身兼受託人及1/2債權的

抵押權人，需否經A同意？

• 【參考函釋】

內政部94年10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3723號

內政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

受託人取得信託前設定抵押權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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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權人（債務人） 抵押權人（債權人 ）債權範圍1/2

抵押權人（債權人 ）債權範圍1/2

委託人（ 亦為受益人 ） 受託人

土地

土地

普通抵押權

所有權信託

所有權人（ 債務人）

A

A

B

B

C

抵押權人（債權人）債權範圍1/2

C 於土地信託後讓與其抵押權給 B，
須否經A同意？

土地交付信託

前
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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